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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 包装用钠钙玻璃瓶

编

制

说

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标准制定背景

玻璃瓶是化学试剂行业内产品的主要包装材料之一，常用于的化学试剂及医药品包装之玻

璃瓶主要为钠钙玻璃及硼硅玻璃，硼硅玻璃由于其低热膨胀的特性多用为实验室中化学反应试

验发生之试验容器，作为化学药品药剂盛装容器一般采用钠钙型玻璃，钠钙玻璃容器以其成本

低廉、生产工艺简单、方便携带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食品等行业，我国对于用

于医药包装的现行标准为医药用包装玻璃钠钙玻璃容器的，如 GB2640-1990《模制抗生素玻璃

瓶》、GB/T 24694-2009 《玻璃容器 白酒瓶》和YBB00032005《钠钙玻璃输液瓶》等国家标准，

轻工行业标准QB/T 2142-2017《玻璃容器 含气饮料瓶》、 QB/T 4594-2013《玻璃容器 食品罐头

瓶》、QB/T 4622-2013 《玻璃容器 牛奶瓶》等，以及相关地方标准，如台湾标准《农药用

及化学品用玻瓶》、湖北省地方标准DB42/T 1471-2018《玻璃容器 包装、仓储、运输规范》等。

为了标准化钠钙玻璃容器用于化学试剂包装的执行规范，鉴于化学试剂种类繁多，国内外

对于专用于化学试剂包装的玻璃瓶，尚未制定或发布有关标准。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化学

试剂 包装用钠钙玻璃瓶》团体标准，规范其相应的性能指标和要求，使其具有安全可靠、可

衡量评价的质量性能标准，确保化学试剂产品质量，并且能够适应化学试剂的有限数量和例外

数量包装要求，以确保化学试剂储存和运输时的安全可靠。

本标准在充分借鉴吸收有关国内外有关文件资料的基础上，参考现行有关国家和行业

标准的要求，根据目前国内玻璃瓶生产和使用的现状，规定了化学试剂包装用钠钙玻璃瓶

应具备的性能标准，在技术上为保证化学试剂包装件的安全性提供支持，为化学试剂企业

按标准采购验收、监督单位按标准检查、生产单位按标准制造、出现问题按标准判断提供

依据。

2.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中试协字（2020）45 号《关于<化学试剂 包装用钠钙玻

璃瓶>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由浙江才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负责该项团标编制工作。

计划完成时间为2020年3月。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于 2019 年 11月由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立项，并成立了“团体标准（包材）编

制小组”，浙江才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标准的起草工作。

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确定了工作步骤及工作进度，与广州广试试剂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阿拉丁等多家化学试剂生产企业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并通

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结合目前行业内玻璃瓶瓶的使用现状，编制了《化学试



剂 包装用钠钙玻璃瓶》的团体标准草案。

2020年3月6日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组织第一次线上讨论会，编制组和各有关企业及

专家对标准草案中关于指标、检验规则等提出具体意见。

2020年4月17日，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组织第二次线上讨论会，与会企业和专家对部

分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要求，并根据《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关于修改基础类团体标准项

目及征集参编单位的通知》（中试协字（2020）80 号）及实际工作中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的

有关生产、使用和检验单位，增加了起草单位。

2020年8月起，开始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天津）开展验证性试验测试，并取得一系

列试验数据和报告。2021年3月26日，正式提交《化学试剂 包装用钠钙玻璃瓶（征求意见

稿）》正式征求意见。

4.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

主要起草单位：浙江才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科

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广东广试试剂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瞻悦（上

海）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起草人：徐斌荣、高歌、苏学松、刘少强、张卫红、李建伟、凌青、宋金链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1 编制原则及依据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

的可操作性，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针对化学试剂包装用钠钙玻璃瓶的标准，本次

起草主要参考了已发布的玻璃容器和玻璃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台湾标准《农药用

及化学品用玻瓶》，以及日本工业标准JIS S2350:2020《带容量显示的玻璃瓶》和JIS S2301、

JIS S2302、JIS S2303、JIS S2304、JIS S2305、JIS S2306等文件的要求，以期能够满足化

学试剂行业对产品包装、储存、流通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为化学

试剂行业生产、储存、运输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包装化学试剂的安全提供保障。

2. 主要技术内容和编制说明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化学试剂包装用钠钙玻璃瓶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试剂包装用钠钙硅玻璃瓶（以下简称玻璃瓶）。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举了制定本标准中引用到的现行标准。

2.3术语和定义

GB/T 9987 （玻璃瓶罐制造术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4要求

2.4.1表观质量

对瓶口缺陷、结石、裂纹、气泡和瓶体表面质量作出了规定。

一般外观缺陷：根据瓶型及可检测部位选择性采取摄相检验机进行检测或灯台目视检

测。裂纹缺陷：根据瓶型及可检测部位选择性采取裂纹检测机进行检测。

2.4.2 规格尺寸

2.4.2.1满口/公称容量偏差。

对4L及以上玻璃瓶，规定满口容量不低于公称容量的110%；对其他玻璃瓶满口/公称容

量最大允许偏差值也做出了规定。

用感量为1克的衡器称取空瓶，再灌以室温的水称量，二次质量之差换算成毫升数表示

（以1克质量的水近似1毫升计算）

标准中4.2.2-4.2.12 分别对瓶身高度偏差、垂直度轴偏差、瓶身外径偏差、瓶身椭圆度

偏差、瓶口外径偏差、螺纹外径偏差、瓶口内径偏差、瓶口高度偏差、瓶口不平行度偏差、

瓶口平面度偏差、玻璃瓶厚度和厚薄比偏差作出了规定。

2.4.3 物理性能

对玻璃瓶的抗热震性、耐内压力、抗冲击、内表面耐水性、内应力、透光率（仅琥珀色玻

璃瓶） 作出了规定。

相关检验依据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2.4.4 元素浸出增量

为了降低玻璃瓶中杂质溶出对化学试剂的产品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标准中规定，使用分析

纯标准的盐酸，装入瓶内至满，室温浸泡7天，取浸出液测定，并与浸泡前对照，使用原子

发射光谱法测定其浸泡前后 “钠、钾、钙、镁、铁、铅、铜、砷、锡、锌”等十种特征元

素离子的增加量，以保证在强酸性条件下不会产生足以影响化学试剂杂质指标的浸出。

2.4.5 密封性能

2.4.5.1漏气试验：瓶子与瓶盖配合经30KPa密封性能试验，应无漏气。

2.4.5.2 脱盖试验： 瓶子与瓶盖配合，经350KPa密封性能试验，应无脱盖。

2.5. 试验方法

标准中描述了对玻璃瓶各项要求的检测方法。

2.6. 检验规则



1）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以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计数。

2）以每天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3）出厂检验抽样量按 GB/T 2828.1 的规定，采用检查水平 S-3 和 S-4 的正常检验二次

抽样方案进行，规定了通常情况下的接收质量限，需要时也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协定。

4）出厂检验任何项目检验结果超出接收质量限时，判定为不合格。

5）型式检验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或在发生变更等情况下进行，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

第4章的全部内容。

6）型式检验按GB/T 2829规定进行。采用判别水平Ⅰ的一次抽样方案。标准中规定了

判别水平和不合格水平。

7）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均应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每单位包装应附产品合格标签并注明生产厂名、生产线别、产品名称、批号、数量、

检验人姓名（或代号）、生产日期及“玻璃制品”等图示储运标志。符合GB/T 191的包装

储运图示标志。

7.2 包装

产品根据需要可用纸箱、托盘包装，以不易产品破损为原则，以减少因包装运输不当

对试剂瓶的质量产生影响。包装材料应保持清洁，并不易破裂。

7.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严防剧烈震动，装卸时，必须轻取轻放。

7.4 贮存

产品室内贮存应防雨、防尘、防虫、通风、防污染。 如有对方在露天的产品，应避免

雨水进入瓶内，防止水迹产生。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尚无现行关于化学试剂玻璃瓶用瓶盖的具体规定。经文献收

集调研，中国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组织(ISO)使用的标准基本同步。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制定，引用了强制性标

准GB 15346《化学试剂 包装及标志》，其余均为推荐性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实施和宣贯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目前正在制定阶段，报批稿提交后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批准发布，新标准发布后，

使用单位须对标准进行宣贯，并按新标准的实施日期执行。

七、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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